天津市RH阴性血液调剂管理暂行规定

为保证Rh阴性血液临床供给，开源节流，杜绝浪费，科学、合理地做好Rh阴性血液统筹调剂，结合天津实际，制定RH阴性血液采供血调剂管理暂行规定。

一、各采供血机构应当按照执业许可范围采集、供给Rh阴性血液；并建立Rh阴性血型流动血库，保证流动血库信息的准确性。

二、各采供血机构街头采集到Rh阴性血液通过采供血信息系统汇总到市血液中心，街头采集后5天内未发往临床的，须在采集后第五天的17:00前送市血液中心冰冻保存。

三、市血液中心根据采供血信息系统和冰冻库存情况对Rh阴性血液实行全市统筹调剂，其他采供血机构应予以配合。
对邻近到期的冰冻血设定预警机制。
四、医疗机构出现Rh阴性血液用血需求时，应及时与相应的采供血机构沟通，采供血机构应根据库存情况、患者病情等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。
（一）患者病情危急
1.采供血机构有新鲜Rh血时，应及时给予供血；
2.采供血机构没有新鲜Rh血，医疗机构应动员患者亲友进行互助献血；没有互助能力的，可考虑解冻库存血；没有冰冻库存血时，可考虑启用流动血库。
（二）择期手术患者
1.采供血机构有新鲜Rh血时，可以考虑给予供血；

2.采供血机构没有新鲜Rh血，医疗机构应动员患者亲友进行互助献血；动员患者本人进行“自体血液回输”；或与患者沟通，延期手术。

（三）患者或其直系亲属在本市有献血记录的，医疗机构、采供血机构要在政策规定的范围内优先满足其用血需求。
五、医疗机构应树立节约用血意识，实事求是提出Rh血用血申请。同时，应当积极开展“自体血液回输”技术，确保医疗安全。
六、违反上述规定的采供血机构，市卫生局将给予警告，情节严重的停业整顿，并追究相关负责人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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